
海关总署关于“十一五”期间进口种子(苗)种畜(禽)鱼种(苗)

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税收问题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

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6_B5_B7_

E5_85_B3_E6_80_BB_E7_c80_323786.htm 海关总署关于“十一

五”期间进口种子(苗)种畜(禽)鱼种(苗)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

源税收问题的通知(2006年3月3日 署税发[2006]93号)广东分署

，天津、上海特派办，各直属海关： 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“十一五”期间进口种子(苗)种畜(禽)鱼种(苗)和

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税收问题的通知》(财关税[2006]3号，详

见附件1)，为支持引进和推广良种，加强物种资源保护，丰

富我国动植物资源，发展优质、高产、高效的农林业，经国

务院批准，在200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，对进口种

子(苗)、种畜 (禽)、鱼种(苗)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(以下简

称种源)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。现将上文随文转发并就执行中

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免税进口种源的品种、数量每年

由财政部、税务总局核定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核定的免

税品种和数量签发进口种用审批表。 其中，与农、林业生产

和科研密切相关的进口种源，应分别由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

出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动植物苗种进(出)口审批表》

、《国家林业局种子苗木(种用)进口许可表》、《国家林业

局从境外引进林木种质资源许可表》和《非盈利性种用野生

动植物进口审批表》(样式详见附件2、3、4、5)。军队、武警

、公安、安全部门(含缉私警察)进口的警用工作犬分别由相

关进口单位出具《进口种犬审批函》(样式详见附件6、 7、8)

。 免税进口种源数量只限当年使用，不得跨年度结转。 二、



货物进口前，进口单位应持凭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批表向主管

地海关申请办理免税手续。经审核符合免税范围的，主管地

海关应出具《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》(征免性质代码“898

”)。进口地海关验凭主管地海关出具的《进出口货物征免税

证明》予以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。 三、享受免征进口环节增

值税的进口种源进入国内市场后，海关不再进行后续监管。 

四、每年上半年、年终结束后的15日内，农业部、国家林业

局和进口种犬单位需将进口审批情况汇总后制表(附电子数

据)，报海关总署关税司和财政部关税司备案。 五、对本通知

下达前已按《海关总署关于2005年底到期专项进口税收优惠

政策项下进口货物凭保放行的通知》(署税发[2005]483号)规

定办理担保放行手续的进口种源，准予按本通知规定办理免

税和退保结案手续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